
关于开展德州学院 2024-2025 学年
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效益评价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，提高仪器设

备利用率，按照《德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效益评价办法》

（德院政字〔2019〕31 号）的文件要求，根据工作安排，将

于近期开展 2024-2025 学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效益评价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效益评价范围

1.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类，单价≥10 万元（I 类设备）且

使用年限在 1 年以上；

2.一般仪器设备类，800≤单价＜10 万元（Ⅱ类设备）

且使用年限在 1 年以上；

3.用于机房、语音室的微型计算机类（Ⅲ类设备）；

4.评价统计时间范围：2024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

31 日。

二、效益评价依据

《德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效益评价办法》（可从实

验管理中心网站（资料下载栏目）下载）

三、效益评价的方式及程序

1.相关单位自查阶段

（1）仪器设备管理责任人对所负责的仪器设备学年度

使用管理状况进行认真自查、总结；

（2）依据《德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效益评价办法》



的相关要求，认真做好数据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统计工作，

如实、准确填报；

（3）相关单位分管领导审核、确认。

2.学校核查阶段

采取现场查看和座谈等方式进行，对相关单位仪器设备

管理和学年度使用效益情况作出总体考核评价。被核查对象

在学校现场评价时应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1）仪器设备的使用记录（含演示实验记录、实验内

容记录等）；

（2）利用该仪器设备进行科研所取得的成果、获奖证

书（包括发明专利等）或利用该仪器设备所做试验数据撰写

的论文等；

（3）利用该仪器设备进行社会服务的财务收入证明；

（4）1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及有关技

术资料。

3.评价结果公布

学校统计汇总评价结果并公布。

四、效益评价日程安排

1.各相关单位自评阶段：2025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26

日，各相关单位准备支撑材料并进行自评，11 月 26 日下午

5:30 前将效益评价表及自评报告加盖单位公章报送实验管

理 中 心 ( 厚 德 楼 1217 室 ) ， 并 将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gaochen1127@126.com，相关表格见《德州学院教学科研仪

器设备效益评价办法》。




